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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 

随着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社会保险法》、新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等一系

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，我国已经逐渐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劳动法律体

系，劳动人事纠纷也随之大幅度上升，仅以昆山市而论，法院与劳动仲

裁委每年受理的劳动案件均达数千起之多，其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化、复

杂化，对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形成了更多的要求和挑战。 

在律师执业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由于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庞杂，以

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劳动法律知识疏失，从而导致企业在很多纠

纷中处于被动地位。有鉴于此，我们编撰了这份期刊。 

这份期刊将会在每个月以电子邮件方式免费发送到您的邮箱。我们

无意于长篇大论地解释法律，也无意于罗列那些繁琐晦涩的条文，在每

期刊物中，将包含五个简短精要的案例，它们全都是律师执业过程中所

亲身经历的真实事件，也是企业人事工作过程中常常出现的误区所在。

我们相信，这份刊物对于您的工作是

有所帮助的；我们希望，这份刊物能

够成为广大企业的决策者以及人力

资源管理人员的良师益友。 

如果您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与我们

联系，我们随时欢迎来电，您可以在

页面最底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。 

 

 

本期我们为您带来的是： 

一、合同到期终止，如何支付经济补偿金？ 

二、单位能否单方面提前解除竞业限制协议？ 

三、企业地址搬迁，员工能否要求经济补偿？ 

四、工伤赔偿的计算方法 

五、如何合法的给员工降职降级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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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到期终止，如何支付经济补偿金？ 
案情简介：     

    近日，律师接到了一个咨询电话，咨询者姓陈先生称，在公司工作了有八年之久，

最近的一期合同快到期了，因为公司效益不好，不想继续做下去，打算合同到期后就另

谋他职。陈先生打电话咨询律师，是想了解离职补偿的问题。 

简单询问后，律师了解到公司对陈先生的人事工作做的相对比较完备，不存在没有社保、

拖欠加班费等常见的违法情形。于是律师解答：你的情况，如果与公司协商不成，那么

你依法可以得到 5个半月工资的经济补偿。陈先生很失望，不甘心的问，按劳动合同法

规定，我工作了八年，应当有八个月工资才对啊？ 

律师解析： 

    经济补偿金的问题，是劳动人事工作中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，对一名 H.R 来说，经

济补偿金的计算几乎算是常识性的问题。相信只要对劳动合同法有了解的人，都可以脱

口而出，“按照员工的工作年限，满一年计算一个月工资，不满半年算半个月，超过半

年算一个月”这样的计算方法。但其中的细节问题，并不见得有多少人能够全部了解。

比如，本案中陈先生的问题。陈先生的情况比较特殊，他不是因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

等相关法律提起经济补偿，而是合同到期不再续签，也即是合同终止。假设他是因为公

司违法提出离职，那么主张八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，完全可以得到仲裁支持，但为何

合同到期终止却只能得到五个半月的经济补偿金？这是怎么计算的呢？ 

    这种情况，但如果协商不成，则看员工的工作年限。如果员工在 2008 年 1 月 1 日

之后入职，那么计算方式没有变化；如果员工是 08 年 1 月 1 日之前入职，那么只计算

08 年 1 月 1 日之后的工作年限。这是因为，2008 年 1 月 1 日是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的

日期，合同期满终止公司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，也是随劳动合同法而诞生的一条崭新的

规定。虽然劳动合同法中规定了各种适用经济补偿金的情形，但其中的大部分条款，比

如单位违法员工可以主张经济补偿金等，其实在劳动合同法之前就有劳动法等其他法律

规定并在实务中实施了。而唯独这一条是全新的法律条款，之前没有出现过。“法不溯

及既往”是法律的基本原则，简单的说就是 08 年之前发生的工作年限，不适用劳动合

同法中的这一条款。因此，本案中陈先生的工作年限，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算，至今

不满五年半，故折合五个半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。 

相关法律： 
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六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： 

（五）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

情形外，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（期满终止）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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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能否单方面提前解除竞业限制协议？ 
 

案情简介： 

某科技公司，拥有多项专利技术、商业机密，为了经营安全起见，与公司的高

管人员、技术人员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。 

一日，一位技术人员离职，按照约定，该员工应当在离职后两年内，不得从事

同行业工作，而公司应该向其每月支付两千元的补偿。但公司领导经综合考虑，认

为该员工所掌握的技术资料、企业商业信息不多，即便从事同行业工作，对公司也

没有实质影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执行竞业限制协议没有实际意义。 

因此，公司领导提出，要单方面解除竞业限制协议，员工可以自由择业，不受

限制，公司当然也不会支付任何经济补偿。该员工则明确反对，认为协议既然签署，

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单方面违反，员工本人愿意接受竞业限制，相应的，公司也必须

支付经济补偿。双方就此争执不下。 

 

律师解析： 

从民事法律的原则来说，协议一旦签署，双方均应诚信履行，不得单方面解约。

如果一方提出单方面解约，另一方是有权不同意的。但劳动法律与普通民事法律，

虽然很多原则相似，毕竟还是有所不同。 

竞业限制协议，归根结底，是单位为了自身的经营安全考虑，对员工的一种约

束，对员工自由择业权利的限制。因此从道理上说，单位如果愿意主动放弃这种对

员工的限制和约束，法律是应当允许的，而不应该强求其遵守之前的协议。 

具体就本案来说，根据相关法律、司法解释，单位与员工签订有竞业限制协议，

如果在员工离职之前，也即是在“竞业限制”尚未开始的时候，单位即明确表示“解

除竞业限制协议”，则协议自动解除，员工不需要再受竞业限制的约束，单位自然

也不必支付经济补偿。因此在本案中，单位的说法是有道理的。 

当然，如果说，员工已经离职，竞业限制已经开始，则单位仍然可以单方面解

除竞业限制协议，但应当向员工支付一定的额外经济补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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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地址搬迁，员工能否要求经济补偿？ 
 

案情简介： 

近日，律师接到多个昆山市的咨询，有的来自企业经理，有的来自员工，均是

有关“企业地址搬迁，员工要求经济补偿”的问题。情况大同小异，多是某公司由

于经营发展需要，决定搬迁新址——有的是要搬迁到外市，如无锡、常州甚至浙江

湖州，有的则是在昆山本市范围内各区镇之间搬迁，例如从陆家搬迁到周市，还有

的则是在本区镇范围内搬迁，例如从花桥某处搬迁到花桥另一处，等等。 

对于公司搬迁，员工反应不一，有的愿意随公司一起转移，有的则认为路途遥

远，工作环境陌生，不愿转移，另外涉及到经济补偿的问题，往往也和公司之间难

以达成一致。 

律师解析： 

企业由于生产经营需要，搬迁地址属正常现象，自然不违反法律。但企业之所

以为企业，除了有厂房、有机器设备，最重要的是有员工。通常一个生产型的公司，

员工少则几十上百，多则上千近万，公司既然搬迁，这些员工何去何从，就成了一

个比较麻烦的问题。是随公司一起搬迁新址继续工作，还是解除劳动关系另寻出

路？无论是走是留，公司是否应当给予适当补偿，补偿金额又该如何确定？这些都

是争执的焦点，由于涉及人数众多，往往会形成群体性事件。 

在实践中，对此通常应根据“合理”的原则加以判断。以昆山市为例，一般来

说，如果是在本区镇之内搬迁，例如从张浦某处搬到张浦另一处，应当认为“工作

地点”没有发生变化，原则上员工应当随公司转移，不必支付经济补偿，当然，如

果确实由于搬迁导致上班路途遥远，公司应当提供班车等服务。 

如果是昆山市各区镇之间搬迁，例如从张浦搬迁到周市，而且确实距离遥远，

应当视为“工作地点”变化，员工如果因此要求解除劳动合同，原则上公司应给予

经济补偿，当然，如果虽然跨区镇搬迁，但实际距离并不远，则也不应当适用经济

补偿。至于搬迁到外市甚至外省，那毫无疑问是公司改变工作地点，应当给与员工

经济补偿。 

总之，对于此类问题，以“合理”为原则，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判断，不能一概

而论。原则上本区镇之内搬迁不属工作地点变动，跨区镇甚至跨省市则属变动。 



 
 
 

 

昆山市前进东路 898 号帝景大厦 1502-1504 室 

咨询电话：50317148(办)/13812630049(王)/18261653550(李) 

工伤赔偿的计算方法 
 

工伤是生产型企业难以避免的，一些大型企业，甚至每个月都会发生几起。

律师为企业处理此类纠纷时发现，有不少公司人事并不十分清楚工伤赔偿的法定

标准和计算方法。因此，这期期刊我们就特别拟了这一篇文，详细说明计算方法。 

当职工受伤被认定为工伤，经劳动能力鉴定确定下来伤残等级之后，就涉及到赔

偿问题了。工伤级别最重的为一级，最轻的为十级。因篇幅所限，这里我们就说

用工中最常见也最普遍的十级九级伤残。 

工伤赔偿金由三部分组成： 

    一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：十级为 7 个月本人工资，九级为 9 个月本人工资（本

人工资，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 12 个月平均月缴费

工资。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60%的（一般都是基本工资 1370，

低于 4305 的 60%即 2583），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 60%（2583）计算。

这一项赔偿是确定了伤残等级就要支付，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。 

    二、一次性医疗补助金：按照统计部门最近一次公布的当地人口平均预期寿

命（81.56 岁）与解除、终止劳动关系时的年龄之差计算，九级的，每满一年发

给 0.4 个月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（目前为 4305）；十级的，每满一年发给 0.2 个

月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。不满一年的，按一年计算。这一部分解除劳动关系时由

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， 

    三、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：以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，按照伤残等级和

解除、终止劳动关系时的年龄，分别发给 1-36 个月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： 

年龄 ＜20周岁 20-30 周

岁  

30-40 周

岁 

40-50 周

岁 

50-55 周

岁 

55-60 周

岁 

九级 12 个月 10 个月 8 个月 6 个月 4 个月 2 个月 

十级 6 个月 5 个月 4 个月 3 个月 2 个月 1 个月 

20-30 周岁含 20 周岁，不含 30 周岁，依此类推。解除劳动关系时由用人单

位支付。 

例：一员工 28 岁，九级工伤，赔偿为 23247+92230.32+43050=158527.32 元 

因篇幅所限，无法展开细述。若公司想了解更高伤残的计算方法或其他细节问题，

最简单的方法便是直接咨询律师。凭着娴熟的经验，只要给出相应的数据（年龄、

工伤等级），我们有信心 5 秒内报出准确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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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合法的给员工降职降级？ 

    企业用工时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难题，就是给员工加薪升职容易，但是升上去

想降下来很难，一不留神就可能违法，导致员工提起仲裁，公司付出额外的成本。

律师也听过不少公司老板的抱怨：难道公司连这点自主权都没有吗？ 

诚然，调整员工的薪资职位，是属于公司的内部用人管理，公司应当有权根

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及员工的岗位适应度、工作态度、绩效等，合理调整员工的岗

位与薪资，但这其中程序繁琐，条件苛刻，而且各地劳动方面的法律实务意见常

常发生变动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导致公司付出违法调整员工岗位的成本。别说是公

司 H.R，即使是非劳动专业的律师，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理的清楚。 

那么公司应当怎样调整员工的职务岗位，才是合法的呢？ 

律师解析： 

一、律师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公司成立自己的工会。降职降级属于企业管理自

主权的范围，劳动仲裁委原则上不直接干预，处理结果原则上尊重企业工会的意

见，如企业未成立工会，则尊重上一级工会的意见。 

简单的说，公司给员工降职降级，需要报告工会，说明理由，并尊重工会的

决定。如果公司有自己的工会，那么向自己的工会报告并听取意见就行了，没有

则需要向当地乡镇工会或更上级的工会报告。 

二、公司调整时应注意三个方面： 

   （1）岗位类型不变，比如当初是以设计岗位招聘的员工，不能调动到八竿子

打不着的采购、仓库等岗位； 

   （2）针对特定岗位招聘的人员，不能随意调整，如总经理、财务总监等公司

高管，不能随意调动； 

   （3）公司不能恶意的调整。排除恶意，需要公司证明给员工调动岗位职务合

法合理。合法，主要是指符合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；合理，是指调整的理由

能说的过去，不能明显牵强。要满足这点，公司需要完善自身的规章制度，明确

各岗位的条件、绩效要求，明确哪些情形公司可以调整员工的岗位。 

最后，调整后的薪资应按照新岗位的薪资结构确定，同时结合员工的工作年

限。同样，这需要公司对各岗位的薪资结构有明确的成文规定，可以规定在规章

制度中，也可以另行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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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所介绍 
 

上海四维乐马（昆山）律师事务所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的律

师事务所，原名上海四维律师事务所，总部位于上海，于 2001 年进驻

昆山市，开业至今已经整整十年，先后为数百家公司担任法律顾问，或

提供咨询、解决法律纠纷，在公司法方面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和研究造诣。 

在担任常年法律顾问、代理民商经济纠纷等传统业务的基础上，我

们顺应企业的需要，针对实践中法律服务的热点问题，自 2011 年始，

正式推出《昆山市劳动人事案例选》电子期刊，每月一期，向全昆山市

公司企业发送，并欢迎广大客户来电咨询、洽谈。 

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。 

 

联系地址： 

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东路 898 号帝景大厦 1502-1504 室。 

联系方式： 

0512-50317148 /13812630049（王）/18261653550（李）。 

 


